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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市监发〔2024〕13 号

临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临湘市化妆品经营单位分类分级

监督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、直属单位，各相关股室：：

为规范全市化妆品监管工作，加强风险管理，提高监管效能，

确保化妆品质量安全，根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化妆品生

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等制订《临湘市化妆品经营单位分类分级

监督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临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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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湘市化妆品经营单位分类分级监督管理制度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化妆品经营监管，防范风险隐患，提高

监管效能，根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

管理办法》等，结合我市化妆品监管工作实际和化妆品行业特点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临湘市局日常监督管理、“飞行”检查

或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、专项整治，不包括通过投诉举报、风

险监测、转办交办等途径所实施的有因检查。

日常监督管理主要是指对所管辖范围内的监管对象的日常

巡查，监管对象是指管辖区域内取得《营业执照》，营业状态为

存续，经营范围为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。

飞行检查是市级监管部门，对全市范围内化妆品企业或单位

开展的突击检查。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监督检查对象，事先不

通知被检查部门或单位，随机选派执法人员和相关专家，针对化

妆品经营环节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检查。
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，主要是指县级监管部门按照“双随

机一公开”原则，对所管辖的企业或单位进行的随机检查。

专项整治，主要是指按照上级部门专项检查任务部署的检查，

或针对监管领域内某一突出问题或具体项目对特定范围内开展

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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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化妆品的分类分级监管是指化妆品监督

管理部门根据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的经营方式、经营规模、产品

类别、信用信息等，确定监管类别和级别。监管类别指标为：

①化妆品专营类；

②化妆品兼营类；

③化妆品使用类（美容美发、宾馆、洗浴中心、生活美容馆）；

④化妆品网络类；

⑤化妆品混合经营类（经营、使用、网络）。

监管级别指标为：重点监管（A\B）、普通监管(C\D)。

第四条 监管级别指标的评定标准由局特食化股参照相关法

规、结合经营主体实际情况制订。执法大队、各监管所根据化妆

品监管职责分工，及时归集所辖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监管级别评

价基础数据。监管级别应根据实际监管情况，按年度进行调整。

第五条 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监管级别评定试行计分制，大

于等于 9 分的为 A 级重点监管单位，7-9 分（不含 9 分）的为 B

级重点监管单位，5-7 分（不含 7 分）的为 C 级普通监管单位，

5 分以下（不含 5 分）的为 D 级普通监管单位，（具体指标情况

见附件）

第六条 执法大队、各监管所在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分类分

级监管工作中，应实地走访调查辖区化装品经营使用单位经营规

模、产品类别及数量、信用信息，全面真实摸清摸实监管对象底

数，综合分析评定分类分级结果，特食化股负责汇总全市监管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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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分级分类数据，并导入湖南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，

依照分类分级情况制订年度监管方案，明确检查任务、检查目标、

检查单位数、检查频率等。

A 级单位年度日常监督检查率为 100%；B 级年度日常监督检

查率为 80%；C 级年度日常监督检查率为 5%以上；D 级年度日常

监督检查率为 3%以上。

执法大队、各市场监管所及时根据日常监督检查情况，上报

监管对象变动情况。

第七条 日常检查的主要内容：摸底监管对象的基础信息，

核定监管分类分级情况，如主体类型、经营方式、经营规模、产

品类别、信用和风险情况以及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培训和健康体检

情况；检查进货查验制度执行和索证索票情况；抽查主要经营品

种合法性；检查不良反应监测制度执行情况。

第八条 飞行检查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的主要内容：产

品质量、质量管理体系、虚假宣传及标签标识、不良反应监测等。

第九条 专项检查主要内容：根据专项检查方案，以问题为

导向，针对重点品种、重点内容进行检查，对突出问题及时采取

防控措施。

第十条 各单位应建立分类分级监管台账和档案，每年度定

期进行一次整理和评定，对变动情况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，并报

特食化股汇总，确保监管台账和档案能最大限度的完善和完整。

第十一条 分类分级监管要强化检查后处置，克服重检查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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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现象，严格落实整改复查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查重处。

第十二条 应建立化妆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员库，原

则上从各所、大队执法人员中挑选，每年度组织检查员培训。

附件：临湘市化妆品经营单位监管分类分级划分标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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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临湘市化妆品经营单位监管分类分级划分标准表

单位名

称

经营方式(销售） 经营方式（使用） 经营规模 产品类别 信用信息

类别

分值化妆品

专营类

化装品

兼营类

化妆品

混合经

营类

化妆品

网络销

售

美容

美发机

构

宾馆
生活

美容馆

洗浴

中心

50平方

以上

20-50

平方

20 平方

以下

特殊

化妆品

儿童

化妆品

普通

化装品

上年度

有行政

处罚

上年度

有责令

整改

3 2 3 2 2 2 2 1 2 1.5 1 1 1 0.5 1.5 0.5

**化妆

品店
3 2 1 1 0.5 1.5 9

**宾馆 2 2 1 0.5 1.5 7

**美容

美发店
2 1 1 4

说明：分级分类计分方法，在每项下选择相应的分值，同时符合二项指标分的，可以累积分值。然后统计所有指标分，按照总分划定监管类别。≥9分为 A类重点监管，7-9分为 B类重点监管，5-7 分（不含

7分）为 C类普通监管，5分（不含 5分）以下为 D类普通监管。例 1：某化妆品专店，经营场所面积 100 平方米，经销普通化妆品、儿童化妆品、特殊化妆品，无线上销售、上年度有行政处罚，共计 9分，属

于 A类监管。例 2：某宾馆，经营面积 7000 平方米，使用儿童化妆品、普通化妆品，上年度有行政处罚，共计 7分，属于 B类监管。例 3：某美容美发店，经营场所 15平方米，使用特殊化妆品，上年度无行政

处罚、无责改，共计 4分，属于 D级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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